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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建设函〔2015〕138号
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转发佛山市
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规范房地产
市场秩序的通知
各镇（街道）房管所，各房地产开发企业：
现将《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的通知》（佛建管函﹝2015﹞200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要求，请认真落实：
一、深刻领会文件精神，有在售项目的企业要一一对照文件要求认真开展自查工作，停止并杜绝违规行为的出现，自查报告（盖章纸质版及电子件）须于2015年4月27日（星期一）前报送我局房地产市场监管科。
二、我局将联合各镇（街道）房管所于2015年4月28日、29日对全区在售项目进行现场抽检，对于检查发现存在违规行为的项目，将依法作出处理。
附件：1.南海区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检查情况表
      2.南海区商品房销售现场检查整改通知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
2015年4月23日
（联系人：庞华强，联系电话：8121313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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